
102.12 V1.1

金門縣稅務局「受理人民陳情案件」標準作業流程圖

作業流程 權責單位

1. 行政科總收

文

2. 行政科總收

文

3. 各業管科

4. 行政科＆各

業管科業務

承辦人

5. 各業管科

6. 研考人員

7.1、7.2

研考人員、各

業管科

8.1、8.2

研考人員

  

1

1. 人民向本局陳情、縣長
信箱服務中心轉陳情書

2.登記、掛號、分文

4.列管、聯繫、稽催

3.主管業務單位
妥為處理

5.函復陳情人、副知研考人員

6.研判

是否結

案

7.2結案銷號
7.1稽催、承辦人陳
局長核準展期辦結

8.2 彙編辦理

情形分析表

8.1 分析表

報製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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